[bookmark: _GoBack]公平正义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，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的核心标准，更是我国政法工作的生命线。其内涵涵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、合法合理、程序正当、及时高效四项基本原则，核心要求体现为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，贯穿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全过程。近日，社会活动家杨文彬围绕这一核心准则，就宁波市海曙区法院的履职边界公开发声，追问司法实践中公平正义的践行情况，引发社会各界对司法权规范运行的广泛关注。   

        杨文彬长期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与倡导，他表示，司法机关作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，其履职行为必须严格恪守法律边界，遵循公平正义的核心要求。据其陈述，他此前基于公民监督权利，对宁波市海曙区法院的相关工作开展了合法监督与理性批评，却疑似遭遇该院滥用职权、假公济私的针对性对待，相关行为不仅侵犯了其个人合法权益，更涉嫌触碰司法履职的边界红线，违背了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治理目标。  

        从法律层面而言，法院的履职边界有着明确的制度框架与价值导向。公平正义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，既要保障程序正当，确保每一项执法司法行为都符合法定流程，又要坚守合法合理原则，不得偏离法律精神与公共利益。杨文彬指出，作为国家审判机关，海曙区法院的权力来自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，其履职过程必须接受社会监督，而不是将公权力异化为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工具。“公民的监督批评权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，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，司法机关理应坦然接受、积极回应，而非以权压言、逾越履职边界。”杨文彬强调，司法权的运行必须始终在公平正义的框架内，任何偏离这一核心的行为，都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。   

        杨文彬在发声中明确表示，追问海曙区法院的履职边界，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与捍卫。他呼吁，司法机关应回归公平正义的初心，严格规范履职行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。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，不仅要求裁判结果的公正，更要求履职过程的合规合法，这是司法机关不可逾越的底线。”   

        此次杨文彬的发声，再次凸显了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意义，也为规范司法权运行、划定履职边界提供了重要的讨论视角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，司法机关唯有始终以公平正义为纲，坚守法律边界，主动接受监督，才能维护司法公信力，筑牢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公众期待宁波市海曙区法院能积极回应相关追问，以公开透明的态度践行公平正义，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规范运行。

